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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各部门： 

《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已由广东省第十

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审议通过，自

2020 年 9月 1 日起施行。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为认真做好《条例》

的宣传贯彻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清《条例》出台的重要意义 

《条例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

重要论述和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

上对学生安全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我省第一部有关学校

安全的地方性法规。《条例》的出台为学校依法治校提供了有力遵

循，为有效做好学校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。各部门要以《条例》

的出台为契机，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贯彻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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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全工作的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更好地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。 

二、广泛深入开展“五个一”宣传贯彻活动 

（一）院校领导班子召开一次专题会议，集中学习《条例》有

关内容（负责单位：校办公室，时间安排：2020年 9 月）。 

（二）各部门对全体所属教职工作一次集中宣讲（可通过网络

进行集中宣讲）（负责单位：各部门，时间安排：2020 年 9月）。 

（三）各院系要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学习《条例》的主题班

会，做好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。请各院系认真执行通知要求，2020

年 10 月 31 日前把学习情况以电子版（文字并配图）方式汇报到

办公室（可通过网络组织主题班会）（负责单位：各院系，时间安

排：2020年 9 月-10 月）。 

（四）学工处（部）牵头、各二级学院配合，通过致家长的一

封信、微信群、QQ 群、易班系统等方式，对学生家长开展一次《条

例》的集中宣讲（负责单位：学工处（部），时间安排：2020年 9

月）。 

（五）实训中心利用校园网络平台、学工处（部）利用校园广

播系统开展《条例》的集中宣传，营造浓厚的校园舆论宣传氛围（负

责单位：实训中心、学工处（部），时间安排：2020 年 9-10 月）。 

各部门要通过集中宣讲、学习，充分把握和领会《条例》要求，

在工作中切实按要求贯彻落实各项安全工作措施，确保思想认识

到位、工作责任到位、措施落实到位，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。 

三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校园安全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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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要加强与司法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公安、卫生健康、

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、团市委、残联等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的

协调配合，加强与学生家长联系，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学校和师

生安全，共同做好学校安全工作，为《条例》的宣传贯彻营造良好

的社会氛围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

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

2020 年 9月 1 日 

 


